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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

关于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就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证监发［2016］22 号）等法

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

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》等规定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

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

必要的核查和验证，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、资

料，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。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鉴此，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律师

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、召开的程序 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。公司已于 2020 年

7 月 14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刊登

《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》，

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会议议题、出席会议人员、登记方法等予以

公告，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15 日。本次股东大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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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7月 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:30在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1815 大

会议室（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号 18楼）如期召开。 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股东大

会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

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 

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，持有公司股份数 149,071,100 股，占公司股

份总数的 35.2681%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、互联网系统取得的网络表决

结果显示，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0 人，持有公司股份数    

28,152,92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.6606％。据此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

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0 人，持有公司股份数 177,224,02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

数的 41.9287%。以上股东均为截止 2020 年 7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。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，其

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 

2、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

1、审议《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； 

 2.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； 

2.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； 

2.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； 

2.04 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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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5 发行数量； 

2.06 限售期； 

2.07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； 

2.08 上市地点； 

2.09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； 

2.10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； 

3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； 

4、审议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》； 

5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》； 

6、审议《关于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认购协议的议案》； 

7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8、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》； 

9、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

的议案》；  

10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

议案》； 

11、审议《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0-2022 年）的议案》。 

锦天城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

范围，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

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，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

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，以记名投票表

决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表决，现场投票按《公司章程》和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规则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予以计票、监票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网络投票时

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，网络投票结束后，深圳证券信

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。 

与会股东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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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审议《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4,956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716% ；反对     

1,277,7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8849%；弃权 11,553,3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17.0435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

15,333,700 股，反对 1,277,700 股，弃权 11,553,328 股。 

2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；  

2.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47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583% ； 

反对 1,480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1837 %； 

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 %。 

2.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47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583% ； 

反对 1,480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1837 %； 

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 %。 

2.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01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0.9908% ； 

反对 2,632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.8833 %； 

弃权 10,253,4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5.1259%。 

2.04 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893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0.9790 % ； 

反对 2,650,9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.9106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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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10,242,9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5.1104%。 

2.05 发行数量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47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583% ； 

反对 1,480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1837%； 

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 %。 

2.06 限售期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48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598 % ； 

反对 1,479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1823%； 

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%。 

2.07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4,948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0598% ； 

反对 1,448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1365 %； 

弃权 11,390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8036%。 

2.08 上市地点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5,032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836% ； 

反对 1,364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0128%； 

弃权 11,390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8036%。 

2.09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5,077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2503 % ； 

反对 1,350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9918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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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 %。 

2.10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；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55,035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880% ； 

反对 1,392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0541%； 

弃权 11,359,728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.7579%。 

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。 

3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4,977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027% ；反对     

1,389,5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0498%；弃权 11,420,4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16.8475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354,800 股，反对 1,389,500 股，弃权 11,420,428 股。 

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。 

4、审议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64,650,8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.9055 % ；反对     

965,6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5448%；弃权 11,607,6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6.5497 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591,500 股，反对 965,600 股，弃权 11,607,628 股。 

5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08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485% ；反对     

1,198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674%；弃权 11,580,8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17.0841 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385,800 股，反对 1,198,100 股，弃权 11,580,828 股。 

6、审议《关于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认购协议的议案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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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08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485 % ；反对     

1,198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674 %；弃权 11,580,828 股，占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17.0841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385,800 股，反对 1,198,100 股，弃权 11,580,828 股。 

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。 

7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57,5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2211% ；反对     

1,159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104%；弃权 11,570,328 股，占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17.0686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435,000 股，反对 1,159,400 股，弃权 11,570,328 股。 

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。 

8、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07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470% ；反对     

1,209,6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844%；弃权 11,570,3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17.0686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384,800 股，反对 1,209,600 股，弃权 11,570,328 股。 

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。 

9、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

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04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426 % ；反对     

1,212,6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888 %；弃权 11,570,328 股，占有效表

决股份总数的 17.0686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381,800 股，反对 1,212,600 股，弃权 11,570,328 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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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审议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

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5,028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1.1778% ；反对     

1,178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.7381%；弃权 11,580,8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17.0841 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5,405,700 股，反对 1,178,200 股，弃权 11,580,828 股。 

11、审议《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0-2022 年）的议案》；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65,092,1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3.1545% ；反对     

561,6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169%；弃权 11,580,82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6.5286%。 

其中，持股 5%以下股东（除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   

16,032,800 股，反对 561,600 股，弃权 11,570,328 股。 

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。 

锦天城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

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

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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